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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45 

和平文化 

 

  2008 年 10 月 22 日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菲律宾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谨请散发 2008 年 9

月 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合议程项目45举行的第三次宗教间对话与合作促进

和平部长级会议通过的部长级声明(见附件)。 

 

 

  

 
 

 
*
 由于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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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0 月 22 日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2008 年 9月 25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三次宗教间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部

长级会议通过的部长级声明 
 

1. 一些想法相同的国家
*
 的部长遵照 2005 年《宗教间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宣

言》，于 2008 年 9 月 25 日在纽约市召开会议。 

2. 部长们再次表示决心致力于追求各国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的人民之间的和

平与和谐共处，促进人权和人的尊严，并在这方面强调，要在所有各级、横跨所

有部门，发展可持续、面向行动的实际步骤，对促进人权、发展、和平文化与对

话文化、宽容、了解、尊重多样性及和平共处作出贡献。 

3. 根据 2007年 9月 27日举行的第二次宗教间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部长级会议

的部长级声明，部长们同意通过他们的工作方案(见附录)，作为促进和平文化及

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间对话的合作努力的一部分。 

4. 部长们同意在 2009 年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作为会边活动

再次举行会议。 

 

 

 

  

 
 

 
*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冈比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马来西亚、

摩洛哥王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菲律宾共和国、塞内加尔共和国、塞尔维亚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泰王国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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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宗教间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部长级会议的工作方案 
 

 一. 背景 
 

 2007年9月27日举行的第二次宗教间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部长级会议(以下

简称“宗教间会议”)商定，结合着将于 2010 年举行的对促进不同文明间和平与

对话文化的合作努力进行审查的首脑会议，就宗教间会议可能采取的工作方案交

换意见。第一次宗教间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非正式领导人首脑会议(2005 年 9 月

13 日)呼吁国际社会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加强合作，落实联合国在促进不同

文明间和平与对话文化方面的各项现有方案。同时，领导人坚决支持《和平文化

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及其行动方案，支持联合国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的方案和实际行动。 

 第一份宗教间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部长级声明(2006 年 9 月 21 日)对宗教间

会议的工作提供了一些指导，即邀请各国、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包

括非政府组织)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制定面向行动的实际步骤，进一

步促进不同宗教、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相互了解。在该声明中，部长们同意

在联合国展开关于公共信息的传播对于促进对宗教信仰的宽容和尊重及促进宗

教信仰自由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的讨论。 

 第二份部长级声明也对可能采取的工作方案提供了一些指导，其中部长们再

次呼吁发出促进团结的强有力的讯息，表明必须强调要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及其

他人权，尊重社会制度、文化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促进宽容，反对一切形式的

不容忍、排外、仇外或种族主义。在该声明中，部长们一致认为，要使国际社会

更好地认识到不分宗教信仰的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些价值观包括非暴力、宽

容、尊重多样性等等，对于实现社会和谐与凝聚以及不同信仰的人民和平相处具

有根本意义。部长们鼓励青年人和媒体参与在本国、国际和联合国的框架内开展

的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促进这些共同的价值观。部长们还再次呼

吁作出可持续的努力，为了促进和平，加强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之间了解与合作

的对话；并呼吁各种信仰、宗教和文化的领导人和成员为促进相互了解和对话、

防止冲突和促进发展、特别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在这个背景上，构成宗教间会议工作方案的行动、项目或倡议可以包括下列

任何一些正在逐渐形成的要素： 

 二. 提议的要素 
 

 1. 范围应包括在地方、国家、区域、国际/区域间各级促进和平文化与对话 

 2. 面向行动、可持续的实际项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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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支持和补充千年发展目标、《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及其行动方案，和

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的方案和实际行动(可以在“文化”的一般性主题下，

或者在和平文化与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各个特别主流化主题下) 

 4. 争取青年人的参与 

 5. 争取媒体和公共信息传播方面的参与 

 6. 促进和平文化与对话文化、宽容、了解、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尊重多

样性，以及和平共处 

 三. 可能的项目和倡议 
 

 1. 将文化多样性、宽容、了解、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不同文化和宗教间

对话等价值观纳入初级教育核心课程(作为价值观教学的一部分) 

 2. 将宗教间对话原则纳入各种不同主题(包括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计划和战

略，以确保所有宗教的信奉者都平等地受益于经济发展和进步 

 3. 鼓励促进将关于宗教间对话的课程编入全国中学和高等教育方案，以及

鼓励在宗教间会议成员国之间和在会员国之间进行教育和学术交流 

 4. 在适当情况下，在大学和高等院校设立中心，让学生有更多机会互相交

流，学习到更多关于其他文化、宗教和文明的知识 

 5. 考虑开办青年人交换方案，让一种宗教的青年人到另一种宗教或信仰的

家庭生活一段短时间，以期青年人和接待家庭两方面都养成对不同信仰

的了解和尊重 

 6. 鼓励在各种文化之间，以及在不同宗教的信奉者之间，建立扎根于社区

的不同文化和宗教间对话，以促进多族裔社会以内的合作，推动形成人

际接触，和促进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开展合作 

 7. 考虑开办媒体交流方案，鼓励媒体人员到其他可能属于不同宗教信仰的

国家，亲自体验成功的社区间经验，以促进宽容和多样性的价值观 

 8. 考虑用什么方法在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包括媒体)之间，加强在不同文

化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合作、了解和宽容领域最佳做法的交流，其中除

其他外，包括举办关于这个问题的公众认识研讨会 

 9. 促进媒体专家参加关于宗教间对话、不同信仰间合作、不同文化和文明

间对话的国际性和区域性论坛 

 10. 继续突出从事不同文化和宗教间对话的方案，和在适当的国际论坛促进

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尊重、宽容、了解和合作 



 A/63/504

 

508-56897 (C) 

 

 11. 考虑在联合国框架内做下列事情： 

a. 由宗教间会议成员国联合写信给大会主席，请他邀请杰出的宗教界

人士，在 2010 国际文化和睦年的活动以内，举办一次关于这个问

题的高级别对话和(或)非正式互动听询会 

b. 由宗教间会议成员国针对逐项活动，特别是在 2010 年国际文化和

睦年范围内举办的活动，发表联合声明 

c. 促进由联合国主导，将过去和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宗教不容忍起源

问题的所有研究合并起来，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宽容、相互了解

和友好共处 

 


